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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衛生管理條例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化粧品衛生管理，依本條例之規定；本條例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律之規 

定。 

第二條 本條例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條例所稱化粧品，係指施於人體外部，以潤澤髮膚，刺激嗅覺，掩飾體臭 

或修飾容貌之物品；其範圍及種類，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四條 本條例所稱標籤，係指化粧品容器上或包裝上，用以記載文字、圖畫或記號 

之標示物。 

第五條 本條例所稱仿單，係指化粧品附加之說明書。 

第六條 化粧品之標籤、仿單或包裝，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規定，分別刊載廠名、 

地址、品名、許可證或核准字號、成分、用途、用法、重量或容量、批號或出廠日 

期。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並應刊載保存方法以及保存期限。 

前項所定應刊載之事項，如因化粧品體積過小，無法在容器上或包裝上詳細記 

載時，應於仿單內記載之。其屬國內製造之化粧品，標籤、仿單及包裝所刊載之文 

字以中文為主；自國外輸入之化粧品，其仿單應譯為中文，並載明輸入廠商之名稱、 

地址。 

化粧品含有醫療或毒劇藥品者，應標示藥品名稱、含量及使用時注意事項。 

第二章 輸入及販賣 

第七條 輸入化粧品含有醫療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原料名稱、成分、色素名稱 

及其用途之申請書，連同標籤、仿單、樣品、包裝、容器、化驗報告書及有關證件， 

並繳納證書費、查驗費，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經核准並發給許可證後，始 

得輸入。 

輸入化粧品未含有醫療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原料名稱、成分、色素名稱 

及其用途之申請書，連同標籤、仿單及有關證件，並繳納審查費，申請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備查。但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免予備查者，不在此限。 

第一項醫療或毒劇藥品之名稱、用量、規格及申請書之格式、樣品之數量、標 

籤及仿單之份數及證書費、查驗費之金額；第二項申請書之格式、標籤、仿單之份 

數及審查費之金額，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輸入化粧品色素者，應提出載有色素名稱之申請書，連同標籤、仿單、樣品、 

包裝、容器、化驗報告書及有關證件，並繳納證書費、查驗費，申請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查驗；經核准並發給許可證後，始得輸入。 

前項申請書之格式、樣品之數量、標籤及仿單之份數及證書費、查驗費之金額 

，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輸入之化粧品，應以原裝為限，非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不得在國內分 

裝或改裝出售。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核准在國內分裝或改裝出售之化粧品，應在標 

籤及仿單之明顯處，以中文載明分裝或改裝之廠商名稱及地址。 

第十條 輸入化粧品或化粧品色素之核准或備查事項，非經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或備查，不得變更。 

第十一條 化粧品內含有不合法定標準之化粧品色素者，不得輸入或販賣。 

第十二條 化粧品販賣業者，不得將化粧品之標籤、仿單、包裝或容器等改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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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化粧品色素販賣業者，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之許可，始 
得營業。 

前項業者許可執照之記載事項如有變更或自行停業、歇業者，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十五日內申請變更或停業、歇業之記載。停業期間不得超過一年，並應於停業 

期滿前一個月內申請復業。 

第十四條 含有醫療或毒劇藥品化粧品及化粧品色素輸入許可證，其有效期間為五 

年；期滿仍須繼續輸入者，應事先報請原核發機關延長之。但每次延長不得超過四 

年。 

第三章 製造 

第十五條 化粧品之製造，非經領有工廠登記證者，不得為之。 

前項工廠之設廠標準，由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六條 製造化粧品含有醫療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原料名稱、成分、色素名 

稱及製造要旨之申請書，連同標籤、仿單、樣品、包裝、容器及化驗報告書，並繳 

納證書費、查驗費，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經核准發給許可證後，始得製造。 

製造化粧品未含有醫療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原料名稱、成分、色素名稱 

及其用途之申請書，連同標籤、仿單及有關證件，並繳納審查費，申請直轄市或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備查，但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免予備查者，不在此限。 

第一項申請書之格式、樣品之數量、標籤、仿單之份數及證書費、查驗費之金 

額；第二項申請書之格式、標籤、仿單之份數及審查費之金額，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七條 製造化粧品色素，應提出載有色素名稱之申請書，連同標籤、樣品、包裝、 

容器及化驗報告書，並繳納證書費、查驗費，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經 

核准並發給許可證後，始得製造。 

前項申請書之格式、樣品之數量及證書費、查驗費之金額，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八條 製造化粧品，除使用法定化粧品色素外，其他色素，非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核准，不得使用。 

前項法定化粧品色素之品目，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製造化粧品含有醫療或毒劇藥品者，應聘請藥師駐廠監督調配製造。 

第二十條 製造化粧品所使用醫療或毒劇藥品之基準，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製造化粧品或化粧品色素之核准或備查事項，非經申請原衛生主管機關 

核准或備查，不得變更。 

第二十二條 含有醫療或毒劇藥品化粧品及化粧品色素之製造許可證，其有效期間為 

五年；期滿仍須繼續製造者，應事先報請原核發機關延長之。但每次延長不得超過 

四年。 

第四章 抽查及取締 

第二十三條 化粧品或化粧品色素足以損害人體健康者，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衛 

生主管機關應禁止其輸入、製造、販賣、供應或意圖販賣、供應而陳列；其已核准 

或備查者，並公告註銷其許可或備查證件。 

依前項規定公告註銷許可或備查證件前已製售之化粧品或化粧品色素，應由製 

造、輸入或販賣業者立即公告停止使用，並依規定期限收回市售品，連同庫存品一 

併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方法處理。 

來源不明之化粧品或化粧品色素，不得販賣、供應或意圖販賣、供應而陳列。 

第二十三條之一 輸入化粧品之樣品，應提出載有品名、成分、數量、用途之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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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附有關證件，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證明。化粧品販賣、製造業者或學術 
研究試驗機構，為申請查驗或供研究試驗之用，所輸入之含有醫療或毒劇藥品化粧 
品或化粧品色素，亦同。 

前項物品之容器及包裝上，應載明「樣品」字樣，不得販賣。 

第二十三條之二 化粧品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於國內進行化粧品或化粧品成分之安 

全性評估，除有下列情形之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外，不得以動物作為檢測 

對象： 

一、該成分被廣泛使用，且其功能無法以其他成分替代。 

二、具評估資料顯示有損害人體健康之虞，須進行動物試驗者。 

違反前項規定之化粧品，不得販賣。 

第一項以動物作為檢測對象之申請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化粧品不得於報紙、刊物、傳單、廣播、幻燈片、電影、電視及其他傳 

播工具登載或宣播猥褻、有傷風化或虛偽誇大之廣告。 

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將所有文字、畫面或言詞，申請中央 

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機構繳驗核准之證明文件。 

經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核准之化粧品廣告，自核發證明文件之 

日起算，其有效期間為一年，期滿仍需繼續廣告者，得申請原核准之衛生主管機關 

延長之，每次核准延長之期間不得逾一年；其在核准登載、宣播期間，發現內容或 

登載、宣播方式不當者，原核准機關得廢止或令其修正之。 

第二十五條 國外輸入或國內產銷之化粧品及化粧品色素，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 

管機關得派員持憑證明文件，赴各廠商抽查或檢查；必要時，得以原價抽取樣品， 

檢查其品質，廠商不得無故拒絕。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為前項之抽查或檢查，廠商不得無故拒絕。 

第二十六條 直轄市或縣（市）衛生及工業主管機關，應派員持憑證明文件，赴各化 

粧品及化粧品色素製造、加工之場所、倉庫、販賣處所，實地檢查其設備、裝置、 

製造程序、環境衛生及其成品、半成品、原料、配料、包裝、容器、標籤、仿單等， 

廠商不得無故拒絕。 

中央衛生及工業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為前項之檢查，廠商不得無故拒絕。 

第二十六條之一 化粧品及化粧品色素製造工廠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檢查發現其不 

合規定或品質管制不良者，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或工業主管機關應限期 

令其改善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五章 罰則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 

六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禁止規定之一 

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金；其妨害衛生 

之物品沒收銷燬之。 

違反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二項禁止規定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其妨害衛生之物品沒入銷燬之。 

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二項禁止規定之一，情節重 

大或再次違反者，並得命其歇業及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法人或非法人之工廠有第一項情事者，除處罰其行為人外，並對該法人或工廠之 

負責人處以該項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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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違反第六條、第七條第二項、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第十六條第二項、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二十三 
條之一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鍰；其妨害衛生之物品沒入銷燬之。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十六條之規定無故拒絕抽查或檢查者，處新臺幣 

七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鍰；情節 

重大或再次違反者，並得由原發證照機關廢止其有關營業或設廠之許可證照。 

違反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或工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六條之一規定所為 

命令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令其改善；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 

並得由原發證照機關廢止其有關營業或設廠之許可證照。 

第三十一條 本條例所定之沒入、罰鍰，除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六條第二 

項或工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六條之一規定所為命令者，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工業 

主管機關處罰外，由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為之。 

第三十二條 依本條例所處之罰鍰，經通知逾期不繳納者，由主管機關移送法院強制 

執行。 

第三十三條 依本條例應處罰鍰之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罰。 

第三十三條之一 依第十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為變更、延長 

之申請者，應繳納查驗費，須換發新證者，並應繳納證書費；其費額，由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定之。 

第六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本條例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十月二十一日修正之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十七條第 

二項、第三項有關違反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部分，自公布後三年施行。 


